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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琉斯的愤怒
与希腊共同体的秩序
■ 赵琦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
成立于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三分
校俄文大队，后发展为延安外国语学
校。1949年以后，学校归外交部领导，
后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其实除了
延安的传统之外，清华外文系的传统，
在北外，特别是英语语言文学方面也有
着重要的影响。王佐良、许国璋和周珏
良等闻名全国的教授都是清华大学外
文系的毕业生。

我在北外求学期间没有见过周珏
良先生。只是听英语系的同学说，珏良
先生不仅英文好，也是一个特别有学
问、有风度的教授。那时候我对佛教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北外中文系一位
老师的介绍，我经常去位于西四的广济
寺读佛经，并在那里认识了周绍良先
生。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
我在佛教协会的图书馆也看到了多种
“周叔迦居士赠书”，但我却从来没有把
这些同周珏良先生联系在一起过。

2004年，我在研究卫礼贤的过程
中，发现他不仅将中国的经典翻译成了
德文，同时也将德国哲学译介到了中
国。1914年的时候，他与一位名叫周暹
的中国人合作将康德的《人心能力论》
（1797）译成了中文。后来我在影印本
的《人心能力论》（1987）署名周珏良的
手书后记中，知道周暹是周叔弢先生的
名，这才真正将北外那位英语教授周珏
良与周叔弢之子联系在一起。

珏良先生的一生，犹如一部中国现
当代的历史。他1916年生于天

津，出身于显赫的建德周氏家族：曾祖
父周馥官至两广总督；祖父周学海为光
绪年间进士，一生淡泊功名，唯好读书，
尤喜钻研医学；父亲周叔弢是实业家、
古籍文物收藏家。珏良早年上完私塾
后，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之后在清华
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学
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珏良回
到母校担任讲师。作为清华培养的青
年才俊，珏良与王佐良、丁则良和王乃
樑一道被称作“四良”。1947年他考取
了公费赴美留学生，到芝加哥大学攻读
英国文学。1949年回国，在华北大学进
行了短暂的政治学习后，从1950年开始
他就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在
朝鲜战争后期的1953年，他赴朝鲜担任
过开城停战谈判的翻译。

从珏良先生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
出真正对他产生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位
是父亲弢翁，另一位是他在西南联大的

导师吴宓。
珏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

录学》《我父亲和书》以及《〈自庄严堪善
本书目〉后记》三篇文章中，对其父弢翁
的藏书做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按照
清代诗人洪亮吉在《江北诗话》将藏书
家分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
种的说法，弢翁继承了传统，且远绍乾
嘉年间的顾千里、黄尧圃。珏良在另一
篇文章《自庄严堪藏书综述》中举例提
到了弢翁所藏西文书中的英文书，文学
方面，包括《新会校会注会评本莎士比
亚全集》，以及关于莎士比亚文法、词
汇、传记等等的著作，还有许多教学用
莎氏全集注释本，斯宾塞和弥尔顿的全
集和分册注释本等等。此外还有很多
丛书，如《人人书库》《家庭大学丛书》以
及《司各特书库》。珏良说：“我少时从
翻阅这些书中得益不浅。”

正是家庭藏书的耳濡目染，让珏良
开始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兴趣。作为真
正启蒙教师的父亲，对珏良后来选择英
国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

珏良的另外一位人生导师是吴宓，
他们最初相识于1935年的秋天，珏良考
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时候，是经他的堂
兄周熙良介绍的。后来他们熟悉起来，
吴宓经常将书借给珏良和他的同学李
赋宁。1940—1941年珏良在昆明的西
南联大做研究生，吴宓成了他的导师。
珏良认为，吴宓先生不仅为人笃实诚恳，
在做学问方面也朴实无华，“从不作架
空之论，更无哗众取宠之心”。珏良提到
在清华的时候，吴宓曾开设“英国浪漫
诗人”的课程：“他着重讲时代背景、诗
人生平、诗的本事和思想内容以至英诗
的格律，而独少谈起诗的审美方面。当
时我觉得这样讲法太枯燥乏味，颇不满
意。后来知识渐长，又到国外大学求学
开了眼界才知道在新批评派盛行之前，
这是文学的传统教法，体会到它自有长
处。”珏良特别服膺于吴宓有关文学变
迁的论点：“文学之变迁多由作者不摹
此人而转摹彼人，舍本国之作者而取异
国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于
是异采新出，然其不脱摹仿一也。”这不
仅仅适用于某一国的民族文学，同时也
适用于比较文学。珏良认为，吴宓同样
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他的《〈红楼
梦〉新法》便是通过与英国小说的比较
来认识《红楼梦》一书的特点。而吴宓
的论点，在珏良后来的英国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中都有所体现。

珏良先生的身上带着一种旧时代的
贵族气，从他不同时期的照片可

以看出，他怀旧而又羡新，享受生活而
又情愿投入到新时代的潮流之中去。
学生曾回忆他“脸上总挂着一丝若隐若
现的微笑”，我一直觉得他微笑的背后，
其实内心一直带有完成某种使命的坚
毅。按照佛教中观学派的说法，我们能
看到的珏良先生的一生，许多经历，只
是由于经验或习惯所观察到的事物习
性而已，是所谓的俗谛。而从究竟处体
验珏良的内心世界，才是第一义谛。

珏良先生1950年进入北外任教
——当时的北外还在颐和园旁边的西
苑，他们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不足10平
米的曾经做过兵营的排房之中；1958年
北外搬入魏公村的新址后，他们一大家
子也只能住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中。
前些天我在读珏良先生的夫人方缃
（1920—2020）女士的回忆录，她写道：
“1986年学校落实政策，为他调整了宿
舍，年已70岁的珏良居然得到了一间宽
敞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喜出望
外。……他非常爱自己的书房，取名
‘书巢’，并把它当成自己的号，写点什
么偶尔用以署名。……在书巢中随心
所欲地翻出自己喜好的书籍、字帖、墨
砚之类浏览观赏，有时情之所至，磨墨
写上一两帖诗词书法。”《书巢》是陆游
的名篇，文中生动而幽默地表现诗人嗜
书如命、与书俱生的人生状态。陆游所
谓“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
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这其
实也是珏良先生的理想。

在比较文学方面，珏良先生的论文
《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

克〉〈哈克贝利·芬〉的比较研究》是非常
具有代表性的。珏良认为，尽管曹雪
芹、梅尔维尔和吐温所处的时代完全不
同，但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密西西比
河、海和大观园却构成了内部世界与外
部世界冲突的戏剧性场面。他希望通
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做更多
的归纳研究，“应当能发现更多共同的
艺术结构原则，甚至达到建立某种普遍
性的有使用价值的诗学”。这一研究其
实已经直觉地打开了费正清“冲击—回
应说”的理论格局。

即便在他的专业研究领域，
珏良先生也没有大部头的论著或翻
译。一直到他晚年撰写的《英诗选译》，
他也只是细致分析了庞德、华兹华斯、
拜伦、蒲柏、莎士比亚、济慈、艾略特的
八首作品，分别以《以最短的开始》《一
首清新含蓄的抒情诗》《咏美人诗》《诗
可以不言志》《无韵的诗》《美妙的咏物
小诗》《以俗为雅之诗》《墓铭——诗的
变体》为题，通过诗人的生平、时代背
景、诗歌的主题以及中英诗的对比，既
讲解了语言、格律，又阐明了旨趣。正
因为珏良先生没有追求宏大叙事的野
心，他才能像诗人一样准确地向中国读
者传达英诗中的审美和情调。

珏良先生的文章之所以有意义，让
人读起来觉得有意思，最关键的一点是
他不断在进行中西诗学的比较，而不是
用本质主义的方式下结论。在《中国诗
论中的形式直觉》一文中，他先后列举
了宋代诗人陈与义所说的“生”于“眼
底”而有待“安排句法”的《春日诗》之
一；济慈的那篇在星空中的崇高的诗篇
“hugecloudysymbols”（巨大而朦胧的
象征）；陆机那“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
而互进”的境界；刘勰的“吟咏之间吐纳
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的状况；蔡邕所论在书法中要“先散怀
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苏东坡论文
与可画竹之“胸有成竹”；陈师道谓“渊
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也”；20世纪现
代音乐的传奇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谓音
乐创作中的“theintuitivegraspofan
unknownentityalreadypossessedbut
notyetintelligible”（对已达到但尚不清
楚的一种不知名物的直接掌握）；以及
他在芝加哥的教授克兰所谓的写文章
要有“subsumingform”（统帅一切的形
式）等，他通过中西诗歌、绘画乃至音乐
的会通，提出用“形式直觉”来替代诸如
“神思”“韵味”“沉郁”“顿挫”等传统文论
的范畴。除了中国的诗词，他也提到19
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阿诺德分析当时
英国诗作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一分析形
式。“我认为把‘形式直觉’作为中国诗
论的一个特点，掌握住这一点以研究中
国诗论就不会发生那种通常的误解。”

正因为珏良谙熟中英两种诗学、两
种文化，因此他不论对英语文学还是中

国文学，都会有创造性的认识。他曾
分析过用新批评派评论家利维斯的方
法来解读雪莱的诗——“用一个时代的
诗感来读另一个时代的诗”，他认为是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同时他也指出，
使用中国传统的诗感来读雪莱，也是可
以接受的，“因为它能容忍很大的朦胧、
模糊”。

王佐良先生曾经说，珏良先生的“不
可及处很多”。珏良先生去世前

曾经把自己的文字整理成《周珏良文
集》共计50万字，不过是600多页的一
部著作而已。但其中很多篇都是值得
我们今天依然用心去阅读的。

尽管珏良有诗人的气质，也有一颗
诗心，但他从上大学开始便“一心想当
学者，不搞创作”，与他的同学、后来的
妹夫穆旦（查良铮）走了完全不同的
路。他在讲到穆旦的《智慧之歌》时引
用了其中的一段：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他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诅咒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之后，珏良如是评论道：“这智慧之
树是以苦汁为营养，是嘲弄人的，也是
可诅咒的，可是它又是不凋的，碧绿的，
不断滋长的……。”

珏良去世后，大哥一良写道：“……
其专业是英美文学，而中国文学修养也
很好，并擅书法。他生性懒散疏放，有
诗人气质，嗜好甚多。……我为他写了
一副挽联：‘生也优游，去得潇洒；诗精
中外，书追晋唐’。”

珏良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谦虚地说：
“数十年来我是翻译界中一个打杂的，
口译笔译，政治文学，外译中，中译外都
搞过，都没有专门搞，又因为对文学理
论有兴趣，因之对翻译理论也经常注
意，可也没有专门搞过。”其实，不论在
翻译还是在研究上，珏良先生都对中国
传统文化与英国文学传统做了极好意
义上的结合，正是在这一结合之上，他
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一种隔岸
的洞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此基础
之上，有着对文学和人生的彻悟。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不凋的智慧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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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也就是四十年前，周珏良（1916—1992）先
生发表论文《河、海、园——〈红楼梦〉〈莫比·迪克〉〈哈克

贝利·芬〉的比较研究》。这是他一直希望探索的普遍诗

学的领域。只是，如王佐良在《周珏良文集》序中遗憾道

出的，“许多事在他似乎只是刚开了一个头”。周珏良并

不执着于著述，我们想要了解更多他在学问人生上的洞

察感悟，还须回看他在20世纪的优游历程。

▲《周珏良文集》

� 可居室藏1980
年5月25日周珏良
寄大哥周一良函，

谈及《自庄严堪善

本书目》出版进展

“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

阿基琉斯的致命的愤怒，那一怒给

阿开奥斯人带来无数的苦难……”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歌唱阿基

琉斯的愤怒开首，贯穿全篇，讲述特洛伊

战争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故事。阿基琉

斯是荷马史诗力图树立的英雄的巅峰，

其言行折射出荷马史诗对秩序的深刻思

考。有学者评价“阿基琉斯是一个道德

价值的探索者和发现者，其对于西方世

界的重要性不亚于亚伯拉罕”。

“愤怒”（μηνι�）是《伊利亚特》全篇
的第一个词。该词通常用于神对人的愤

怒，或主神宙斯对其他神的愤怒。而其

所带来的“苦难”，αλγεα一词，一般指来
自神或超自然的诅咒力量。“神的愤怒导

致人的苦难”是古代希腊神话中人神关

系的典型模式，但在荷马史诗中，阿基琉

斯是唯一一个能给他人带来αλγεα（苦难）
的人。阿基琉斯的愤怒因而具有神性。

致使阿基琉斯愤怒的导火索是阿

伽门农夺走阿基琉斯心爱的女俘——

希腊将士集体裁决，判给英雄的荣誉礼

物。希腊人默许了阿伽门农的不义行

为，致使阿基琉斯勃然大怒。在史诗的叙

述中，阿基琉斯的愤怒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伊利亚特》开篇一直到第九卷阿伽门

农派出使团求和，阿基琉斯拒绝；好友帕

特罗克洛斯生前与死后对阿基琉斯的影

响；阿基琉斯重回战场直到史诗终章。

阿
基琉斯的愤怒具有神性，部分源于

他的出身。阿基琉斯是海洋女神

忒提斯与英雄佩琉斯的儿子。忒提斯具

有原始的自然力量，甚至被视为“宇宙的

生成本原”。预言说忒提斯的儿子必定

强过父亲，宙斯故而将其下嫁给凡人。

不过，更根本的原因是其愤怒是出

于神圣的理由。“神的愤怒导致人的苦

难”的模式体现了正义：人违背了人神秩

序，冒犯神，受到神的惩罚。而《伊利亚

特》将这一模式用于阿基琉斯身上：阿伽

门农和希腊人违背正义，冒犯阿基琉斯，

宙斯让阿基琉斯的诅咒应验——不义

让秩序丧失，产生冲突与无序。

具体的体现，首先就在阿伽门农夺

走英雄战利品的行为。此举破坏将士大

会集体裁决的正义，让共同体的权威失

效。阿基琉斯因此把象征正义裁判的权

杖举在众人面前，讲述它曾经是一棵鲜

活的树，如今却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木

头，并在发出誓言后将其扔在地上。根

据哈夫洛克等人的研究，阿基琉斯扔弃

权杖，象征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正义裁判

的失效，这使得共同体集体裁定公共事

务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坏。

不义也毁败了英雄共同体的基础

——荣誉分配机制。根据历史与考古

学的研究，迈锡尼文明发达的官僚体制

在史诗成书的年代公元前10至8世纪早
已不为人知。荷马时期社会的组织结构

松散，贵族将领同统帅阿伽门农的盟友

关系主要依靠互利互惠的荣誉分配原则

来维系。而史诗开篇不久，就通过阿基

琉斯之口表明他加入战斗并非基于个人

恩怨，而是为帮助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

夺回弟妻。阿伽门农本该以礼遇与尊重

回报英雄的付出，他却罔顾正义，以侮辱

回报战功最显赫的英雄。最伟大英雄与

统帅之间的冲突造成人心浮动，希腊将

士差点放弃战斗。

最后，阿伽门农对待正义的虚伪态

度让希腊人陷入道义危机，希腊人发动

战争的基础被动摇。在其愤怒的第一个

阶段，阿基琉斯对战争的动机发出质问：

“阿伽门农为什么要把军队集中带来这

里？难道不是为了美发的海伦的缘故？

难道凡人中只有阿特柔斯的儿子们才爱

他们的妻子？”思想家沃格林认为特洛伊

王子帕里斯恩将仇报，夺走主人妻子的

行为破坏了整个荷马社会诸邦之间的外

交秩序，迫使希腊人不得不远征特洛

伊。而阿伽门农打着匡扶正义的旗号却

犯下了相似的错误——抢走有恩之人

的心爱女子，这等于动摇了希腊各部联

合发动特洛伊战争的理由，在道义上将

希腊联军共同体置于非法的境地。

通
过描绘阿基琉斯在不同阶段的愤

怒情绪和言行举止，史诗对如何矫

正不义，恢复共同体的秩序展开探索。

第一，荣誉礼物对矫正不义是必须

的，却远远不够。在史诗中，表达歉意、

恢复遭受不义者的荣誉必定伴随赔礼。

但是礼物本身无法打动阿基琉斯。劝和

使团的第一位发言人奥德修斯罗列了阿

伽门农长到惊人的赔礼，反而引起阿基

琉斯更大的愤怒。在阿基琉斯看来，奥

德修斯丝毫不提阿伽门农犯下的错误，

其劝和毫无诚意。因此尽管被允诺千万

倍的赔礼，阿基琉斯仍旧觉得自己被当

作“一个不受人尊重的流浪汉”。

第二，责任是荷马社会英雄的基本

职责和使命，却也无法打动阿基琉斯。

在奥德修斯的说辞中，有一半的篇幅用

于渲染战斗的惨烈，这表明奥德修斯试

图以激将法唤起阿基琉斯的责任感。奥

德修斯深谙荷马社会维系秩序的重要手

段：依靠争强好胜的个人荣誉，捍卫同仇

敌忾的共同体事业，让英雄将共同体的

需要转化为个人的道德与责任。然而，

阿基琉斯却对维系英雄共同体的荣誉机

制提出根本质疑：“死亡对无所作为的人

和功勋卓著的人一视同仁。”相比那些不

惜以死亡换取不朽名声的英雄，阿基琉

斯以其被誉为“极具穿透性的理智”看透

了世俗名声的虚幻与无力。此时的他决

定抛弃共同体赋予的英雄职责，做一个

袖手旁观的普通人。

第三，让阿基琉斯的愤怒得到缓和

与平息的，是其对同伴甚至敌人的人性

情谊的觉醒。使团最后一位发言人埃阿

斯的话缓和了阿基琉斯的愤怒，让其打

消了撤军的念头：“你要有一颗温和的心

灵，尊重你的家。我们从达那奥斯人的

军中来到你的屋顶下，我们愿意对你最

亲近最友爱。”面对尊重与友爱自己的埃

阿斯，阿基琉斯十分动容，因奥德修斯而

达到顶峰的怒气得到缓和。

在其愤怒的第二个阶段，至交好友

帕特罗克洛斯对希腊将士的同情与眼泪

再度打动了他。目睹联军惨况的帕特罗

克洛斯流着眼泪来见阿基琉斯。有趣的

是，希腊人中最年轻的英雄阿基琉斯，将

年长的好友比作流泪的小姑娘，而将自

己比作母亲。小姑娘流泪拉着母亲的衣

襟，渴望母亲的慈爱。这形象化的一幕

表明，作为最强大的英雄，在潜意识中阿

基琉斯重拾其保护者的责任。帕特罗克

洛斯的恳求让阿基琉斯的愤怒得到第二

次缓和，他又一次让步，同意让好友代替

自己率领米尔弥冬人加入战斗。

帕特罗克洛斯被特洛伊英雄赫克

托尔杀死后，丧失挚友的悲痛让阿基琉

斯完全放下了对阿伽门农的愤怒，也让

他重拾对所有同伴的友爱情谊。在知道

必死的命运后，阿基琉斯说道，“那就让我

死吧，既然我未能挽救同伴免遭不幸……

我没能救助帕特罗克洛斯，没能救助许

多其他的被神样的赫克托尔杀死的人，

却徒然坐在船舶前，成为大地的负担”。

此时的阿基琉斯出于同伴情谊而非荣誉

重拾英雄的责任。阿基琉斯的主动求和

也让阿伽门农第一次真诚道歉，两人在

一系列仪式中重修旧好，希腊共同体的

秩序终于在第十九卷得到恢复。

然
而，阿基琉斯的愤怒并没有消失。

阿基琉斯以近乎疯狂的杀敌行为

泄愤，甚至在为好友报仇后还要把赫克

托尔的尸身喂狗。得不到葬礼焚化的死

者无法进入冥界，只能做孤魂野鬼。这

无疑打破了人神之间约定俗成的秩序，

即让死者归入冥王哈得斯的统治。

阿基琉斯的愤怒最终在对敌人的

怜悯中彻底消解。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

斯以一个寻常父亲的身份独自来到阿基

琉斯的营帐，祈求以礼物赎回赫克托尔

的尸体。老人真诚的态度打动了阿基琉

斯，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佩琉斯。

“两人的哭声响彻房屋。这两个昔日的

敌人在一起哭诉自己最最亲爱的人，也

哀悼自己的命运。”在对彼此悲剧命运的

洞察中，阿基琉斯最光辉的人性觉醒。

他超越世俗共同体的敌我对立，不仅答

应老人的祈求，宽慰其不要过度伤心，还

主动允诺在赫克托尔丧葬期间停战。在

赫克托尔的葬礼后，史诗戛然而止。

尽管战争还在继续，但是阿基琉斯

那带来苦难、毁坏秩序的神性愤怒却得

到平息。史诗《伊利亚特》也完成了其对

秩序的深刻探索：违背正义带来愤怒、破

坏秩序；而恢复秩序不仅要诉诸荣誉和

责任，更需要人性深处的情谊。（作者单

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一直认

为“社会科学”（sciencesociale）
一词是法国革命理论家伊曼纽埃

尔-约瑟夫·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s，1748—1836）在
1789年创造的。虽然他只是在
《第三等级是什么？》这本小册子

的第一版里用过一次，在后来的

版本中他就换了一个词，但他的

这次组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他以此指代新的政治科学，他认

为这门科学对于指导三级议会所

呼吁的改革尤为必要。

对于学者来说，词汇创新既

说明了西耶斯对新概念的偏爱，

也说明了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社

会科学一个发展阶段之重要。在

一些人看来，西耶斯创造的“社会

科学”一词也是法国社会学在19
世纪崛起为一个独特的知识门类

的起点。

不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年轻学者ThomasLalev?e博士
发现，还有比西耶斯更早启用“社

会科学”一词的人。最近，他在论

文《18世纪晚期法国出现的三个
版本的“社会科学”》（刊剑桥大学

出版社《现代思想史》杂志，2023
年5月30日网络版）中指出，在西
耶斯之前二十多年，米拉波侯爵

（Victor Riquetti， marquis de
Mirabeau，1715—1789）在 一 部
鲜为人知的作品中就用过。

米拉波认为农业是比商业更

重要的财富来源，这个观点后来

由 弗 朗 索 瓦·魁 奈（Fran?ois
Quesnay，1694—1774）创 立 的
“重农学派”发扬光大。不久，侯

爵就开始与他们合作，试图改革

法国陈旧、低效的税收制度，后来

他还成为该学派的赞助人。重农

学派信仰自然秩序、主张自由放

任的原始经济制度——“自由放

任”（laissez-faire）、“自由通行”
（laissez-passer）这些术语就是魁
奈带入经济学的。所谓自然秩

序，其实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自然

法学说，即认为自然法代表了上

天指定的经济秩序。

回到“社会科学”。虽然米拉

波和后来的西耶斯都只是随手用

了一下这个词，但可以说他们都

萌发了一门有关社会的科学的设

想，都试图探讨如何在现代的情

境下实现集体繁荣、正义与幸

福。不过米拉波使用“社会科学”

一词的背景还是有很大不同：他

将之与现代欧洲国家的经济扩张

和帝国扩张政策联系在一起，且

认为这些政策必将走向崩溃。那

个时代的人们正对法国君主制的

未来倍感焦虑，他是如何用“社会

科学”表达重农主义的主张？他

的用法与西耶斯，以及后来数学

家、哲学家尼古拉·德·孔多塞提

出的“社会科学”又有何异同？

Lalev?e在论文里作了详细探讨。
法国大革命是了解法国早期

社会科学历史的核心。Lalev?e
说，如果我们从1767年，而不是
1789年甚至1838年（孔德创造
“社会学”一词的年份）开始认识

这段历史，可能就会更容易发现，

它并非循序渐进，而是与法国大

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法国社会

动荡的改革政治密切相关。也因

此，法国社会科学的早期历史是

一种“不断的重新发明”。

——怀念周珏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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